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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遭辞退讨要赔偿金被驳回

李某原本是北京某质量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后因照顾
其家庭，被派往重庆担任该公司地区负责人。 双方签订的劳
动合同约定：李某承诺遵守北京某质量技术有限公司的《员
工手册》及各项规章制度，同意在规定的工作时间内，以其全
部的时间与精力来完成公司指派的任务， 严保企业秘密、维
护公司声誉和利益。

在重庆工作期间，李某又与别人联合成立重庆某物流有
限公司，李某担任该公司控股股东，后又成为该公司监事。并
以该公司名义连续 5 次与北京某质量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仓
储服务合同及配送服务合同。

2019 年 4 月， 北京某质量技术有限公司接到举报并查
实后，向李某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函》：“你违反公司《内
部规章》第十章的规定，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解除你的
劳动合同，以上理由和决定已事先通知工会。 ”

记者在该公司的《内部规章》及《员工手册》上看到，第十
章“奖惩制度”规定：兼职、干私活或盗用公司名义在外从事
类似业务或从事与本公司利益冲突的任何行为，属于严重违
纪行为，公司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李某对此不服，遂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公司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34 万元。 2020 年 6 月，重庆仲裁委
出具《超时未审结案件证明书》，李某诉至法院。

经两审终审，重庆一中院日前判决如下：李某既是北京
某质量技术有限公司的质量工程师，又是重庆某物流有限公
司的控股股东及监事，并代表北京某质量技术有限公司与重
庆某物流有限公司签订过仓储配送服务合同。无论上述合同
的定价是否合理，李某的上述行为均属于从事与本公司利益
相冲突的行为，违反了劳动者应尽的忠诚义务，应获得法律
的否定性评价。故北京某质量技术有限公司系合法解除劳动
合同，不应当向李某支付赔偿金。

该案主审法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与普通员工相
比，高级管理人员应对企业尽到更高的忠诚义务。 如果高级
管理人员没有主动向公司披露其与公司的关联交易行为的，
就违反了忠诚义务， 公司有权在没有发生实际损失的情况
下，单方解除与该高级管理人员的劳动关系。

对此案件，记者采访时，有法律界人士认为，这已超越了
“上班摸鱼”的范畴，突破了员工对企业讲诚信的底线。 这名
员工未尽到“诚信勤勉”的义务。这一案例对劳动者来讲应该
是个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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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劳动纠纷

重庆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仲裁员张
乐建议，用人单位应按照《劳动合同法》所
规定的法定情形，妥善行使劳动合同解除、
终止的相关权利。

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建
律师认为，企业可以通过调岗、业绩与薪酬
挂钩等方式，激励员工的劳动积极性。 与此
同时，企业也需要注意调岗的合理性，不仅
要考虑到用人单位经营必要性、 目的正当
性，也要尊重劳动者的知情权。

“为避免不必要的劳动纠纷，企业可对
相关争议建立内部申诉机制和劳动争议预
警。比如在涉及履行变更劳动合同的相关条
款内容时，应积极与劳动者沟通，就劳动合
同变更内容与劳动者达成一致。”李建说，对
于员工来说，要摒弃“上班摸鱼”的心态，本
着诚实守信的原则，履行“勤勉尽职”这一法
定义务，这样通过双方的努力，才能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双赢。

（据《工人日报》）

企业应善待、尊重员工，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激励员工劳动积极性；员工也
应摒弃“上班摸鱼”的心态———

违背“诚信勤勉”原则，法律咋说？

返岗培训后考试仍不合格被解约

近两年，受疫情影响，企业普遍面临较
大的成本压力， 作为领取劳动报酬的劳动
者， 在工作时间内对所在单位也应负有勤
勉劳动的义务，与企业风雨同舟。 如果总是
不愿意担当不主动作为、得过且过，达不到
岗位要求，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对
于不能胜任岗位的劳动者， 用人单位应进
行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 仍不能胜任工
作的， 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
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
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1986 年 1 月， 李某某入职国网某公司
从事锅炉工工作。 2008 年 11 月 25 日，李某
某与国网某公司签订协议保留劳动关系，
办理停薪留职手续。 2017 年，国网某公司通
知李某某按国家电网相关规定对其予以转
岗培训。 李某某在 2017 年 11 月 8 日的《关
于停薪留职人员立即返回公司的通知》上

签名并签署同意参加培训的意见。
2018 年 4 月 17 日的《停薪离职返岗人

员培训班(第二期)培训情况表》记载“李某
某补考 3 次不合格退学”。 2018 年 5 月 18
日，国网某公司以李某某转岗培训不合格不
能胜任工作为由向其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
知书》。 李某某经仲裁提起诉讼， 要求确认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无效，并判令国网某
公司继续保留与李某某的劳动关系。

该案审理法官认为， 李某某因停薪留
职而脱离工作一线长达十余年， 因客观形
势变化，锅炉工岗位早已不存在，国网某公
司组织李某某参加返岗培训，确有必要性、
合理性。 李某某在返岗培训后，经过多次考
试仍不合格， 不能胜任当前工作要求。 因
此，国网某公司在履行法定程序后，解除与
李某某的劳动合同不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的情形。

“你认真上班，拿到的钱是你应得的，只有‘摸
鱼’得来的工资，才算是意外之财。 ”这本是调侃的
段子，却暗合了很多职场潜规则。 “上班摸鱼”，一
般指在工作时间不好好干活， 总是开小差， 如偷
懒、偷玩、刷微博等占用合同时间干自己的事。 事
实上，职场话题中，“上班摸鱼”的热度一直不低，
无论是大型企业的高管，还是小型公司的老板，都
对下属的“摸鱼”行为深恶痛绝。

此间法律专家指出，“严重违纪”这一概念，用
人单位不能滥用， 应立足合情合理的角度来审视
违纪行为是否已达到需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度。 否
则，企业将承担法律风险；同时，员工也应诚实守
信，不仅要避免“上班摸鱼”，还要努力在工作中尽
到“诚信勤勉”的义务。


